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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株洲

市土地储备中心于 2019 年 12月 20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公司位于株

洲市石峰区北站路 88 号和北站路 69 号土地将由株洲市政府实施收储，收储补偿款总

金额为人民币 8,017.3156 万元。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株洲市土地

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重要风险提示：1、载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收到市财政局支付的本次土地收

储补偿费，公司能否按期收到合同约定的土地收储补偿费尚存在不确定性；2、本次交

易对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3、本公告所述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最终财务数据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土地收储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

储备办法》、《株洲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本次株洲市政府对公司位

于株洲市石峰区北站路 88 号和北站路 69 号土地实施收储，土地性质均为工业用地。



该土地原为公司工塑产品事业部所用土地，目前部分出租给株洲时代工程塑料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使用（该公司目前正在搬迁），部分为闲置土地。2019年 12月 20日，公

司与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本次收储补偿款总金额

为人民币 8,017.3156万元。 

（二）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一致

表决同意。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类型：事业单位  

住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 369号 

法定代表人：蔡勇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 (全额) 

开办资金：157000 万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收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被实施收储土地位于株洲市石峰区北站路 88号（地块一）和北站路 69

号（地块二）土地。地块一《不动产权证》为湘（2017）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34195

号，土地面积 41634.94 平方米；地块二《不动产权证》为湘（2017）株洲市不动产权

第 0035625号，土地面积 12571.63平方米。 

根据湖南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139 号《株洲

市土地储备中心拟收储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土地涉及的洲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价值及资产搬迁费用资产评估报告》，按照成本法，在评估基准

日 2019年 10月 18日，本次被实施收储土地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苗木、

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房屋装修、机器设备等资产评估净值（含搬迁费用）为人民

币 80,173,156.00元。 



 

四、本次拟签证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合同 

甲方：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乙方：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

储备办法》、《株洲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规定等文件精神，甲、乙双方在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依据诚实信用、公平有偿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依据本合同收购乙方坐落于株洲市石峰区北站路 88 号和北站路 69

号土地。地块一《不动产权证》为湘（2017）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34195 号，土地面

积 41634.94平方米；地块二《不动产权证》为湘（2017）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35625

号，土地面积 12571.63 平方米。土地性质均为出让工业用地。土地纳入政府土地储备

（具体位置详见土地权属调查图）。 

第二条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核定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站路

土地收储成本的复函》，甲方补偿给乙方该宗土地费用按市财政核定的该宗地收购补

偿费总额 8017.3156万元实施。 

第三条 乙方同意该合同签定后，在 90日内将腾空后的土地交给甲方，乙方必须

做到该宗地无权属、经济纠纷，无任何遗留问题，有关遗留问题由乙方及时处理。 

第四条 该合同签订后，乙方须将该宗地的相关土地资料原件移交给甲方，由甲

方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的相关手续。 

第五条  本合同签订一个月之内，甲方协调市财政局预付 4000万元土地收储补偿

费给乙方。剩余的土地收储补偿费用根据市政府安排再行支付。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乙方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交付腾空的土地的，每日按补偿费金额的万分之

三交纳违约金给甲方。如迟延交付土地超过约定时间 20日，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

方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支付土地补偿成本费用的，每日按补偿费金额的万分之

三支付滞纳金。 

如乙方未及时处理因土地、房屋权属、经济纠纷及相邻土地其他纠纷等引起的遗

留问题，给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竞得人等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损失。 

第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后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生效。 

 

五、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一）收储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收储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土地，优化资产结构，不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收储事项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收储事项将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可增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500万元。公司将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上述收储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

相关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一）载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收到市财政局支付的本次土地收储补偿费，公司

能否按期收到合同约定的土地收储补偿费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所述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最终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1日 


